
证券代码:300392 证券简称：*ST 腾信 公告编号：2022-051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限制高消费的公告 

 

 

  

一、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腾信股

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炜先生因与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申请人”）就北京睿柏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采取限

制高消费措施。 

关于本案件，申请人已申请冻结实际控制人的部分股票，公司已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冻结的

公告》（2021-066）；2022年 4 月 29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及诉

讼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2022-033）对实际控制人的股票冻结情况进行了详细

披露。 

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

获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在该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炜先生

的《限制消费令》【(2022)鲁 02执 1080号】。 

（二）《限制消费令》【(2022)鲁 02 执 1080 号】 

徐炜： 

本院于 2022年 06月 20日立案执行申请人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你公司（北京睿柏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未按执

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对你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限制你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2）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3）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4）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5）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6）旅游、度假； 

（7）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8）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9）乘坐 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

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如你因生活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

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如违反限制消费令，经查证属实的，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原因： 

申请执行人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与徐炜增资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鲁 02民初 149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青岛汇

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06月 20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徐炜于收到执行通知

书后立即履行下列义务：  

（1）履行(2021)鲁 02 民初 149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负担案件执行费 139563 元。 

 因徐炜先生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

务，经申请人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



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对徐炜先生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徐炜先生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二、对公司的影响 

据悉，该案件为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诉徐炜先生个人与其他公司增

资及借款合同纠纷。截至目前，暂不存在执行上市公司资产的可能。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被纳入限制消费对象，对公司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

响，公司将积极消除上述负面影响。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已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度重视股份高比例质押、冻结和被执 

行的情形，公司将充分做好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股票质押诉讼风险、债务偿还

能力等风险排查力度和动态监测频次，做好风险的预研预判工作。公司正在督

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积极与执行申请人沟通协调处理相关事宜，寻求最佳

解决方案，争取尽快履行给付义务，尽快向法院申请撤销限制消费令。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影响，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22)鲁02执1080号】。 

2、《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 02 民初 1492 号】 

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2)鲁 02执 1080号】 

 

特此公告。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九日 


